仙游县支持个体工商户转型升级为企业若干措施

为鼓励和引导全县个体工商户向现代企业转型升级（简称“个转企”），增强市场主体市场竞争力，激发发展新活力，实现产业升级，促进我县经济高质量发展，根据《促进个体工商户发展条例》（国务院令第755号）、《莆田市工商局关于印发莆田市个体工商户转变为企业组织形式登记指导意见的通知》（莆市工商注〔2017〕4号）和《仙游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仙游县促进商贸服务业“三转一市”实施方案》（仙政文〔2021〕117号），结合实际，制定以下措施：
一、简化“个转企”程序。按照“一注一开”的原则和程序，即原个体工商户办理注销登记，同时一并办理转企后企业设立登记。登记机关提供《个体工商户转变为企业组织形式登记情况表》，为其办理税费减免、资产过户、行政审批变更等事项提供便利。放宽转型企业名称登记，在不违反企业名称有关规定的前提及不影响其他企业名称权的前提下，可最大限度保留原个体工商户的字号及行业特点。 

二、简化“个转企”行政审批手续。实行经营范围规范化填报，涉及许可审批的，若原许可批准文件仍在有效期限内，原则上继续沿用。
三、简化住所（经营场所）登记程序。推行住所（经营场所）申报承诺制，市场主体申请人只需提交《住所（经营场所）申报承诺表》，并适用“一照多址”“一址多照”等优惠政策，支持转型升级企业“集群注册”和集聚发展。
四、实施集群注册登记。允许在产业园内，市场主体以运营公司提供的场所作为住所（经营场所）进行注册登记，并由运营公司对企业的住所进行托管，通过共享住所资源，进一步降低企业创业成本。

五、延续认可转型前获得荣誉信息。允许个转企后企业保留延续原个体工商户已获得的由市场监管部门评选评定的各项荣誉称号、证明、信用记录等，支持其进一步提高诚信经营能力。

六、优化办事流程。市场监管部门登记窗口开辟“个转企”登记绿色通道，同时依托“企业开办”专窗，全面落实企业开办“1+X”套餐服务，企业在申请营业执照时，可同时办理公章刻制、申领发票、医社保信息采集、银行开户预约、用水用电预约等有关手续。　　
本措施适用于个体工商户转型升级为个人独资企业或自然人独资有限公司（不含家庭经营的个体工商户转型升级为合伙企业或有限公司）且投资主体在转型前后未发生变化的情形。个人独资企业转型升级自然人独资有限公司且投资主体在转型前后未发生变化的，也可参照执行。 

本通知自2023年XX月XX日起施行，有效期两年。

附件：《个体工商户转变为企业组织形式登记情况表》

附件：

个体工商户转变为企业组织形式登记情况表

————（企业名称）于    年  月  日经我局核准设立登记，该企业系由————（个体工商户名称）转变为企业组织形式设立。

个体工商户转变为企业组织形式登记情况表

	
	个转企前
	个转企后

	名    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注册号）
	
	

	经营者（投资人）姓名
	
	

	经营场所（企业住所）
	
	

	组织形式
	
	

	经营范围
	
	


                                 登记机关名称

                        （单位印章或行政审批专用章）

年  月  日

